
附件 1

省级油气管道建设和保护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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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省
级

油
气

管
道

建
设

和
保

护
事

故
应

急
指

挥
机

构
及

职
责

指
挥
机
构

职
务

职
责

指 挥 长

省
政
府
分
管

能
源
工
作
副
省
长

省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指
挥
部
职
责
：
贯
彻
落
实
省
委
、
省
政
府
及
关
于
省
级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
事
故
工
作
的
决
策
部
署
；
统
筹
协
调
全
省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防
范
工
作
；
组
织
指
挥
重
大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
和
保
护
事
故
应
急
处
置
工
作
；
指
导
协
调
重
大
及
以
上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调
查
评
估
和
善
后
处
置
工
作
；

贯
彻
落
实
上
级
领
导
指
示
批
示
精
神
和
省
委
、
省
政
府
及
省
应
急
救
援
总
指
挥
部
交
办
的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
故
应
急
处
置
的
其
他
重
大
事
项
。

省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指
挥
部
办
公
室
职
责
：
制
定
、
修
订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应
急
预
案
，

协
助
省
委
、
省
政
府
指
定
的
负
责
同
志
组
织
开
展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应
急
处
置
工
作
；
组
织
调
动
有
关
应

急
力
量
参
加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应
急
处
置
行
动
；
按
规
定
报
告
和
协
助
发
布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
应
急
处
置
信
息
；
指
导
市
、
县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应
对
工
作
；
完
成
省
指
挥
部
交
办
的
其
他
任
务
。

副 指 挥 长

省
政
府

协
管
副
秘
书
长

省
应
急
厅
厅
长

省
能
源
局
局
长

成 员 单 位

省
委
宣
传
部

根
据
省
指
挥
部
发
布
的
权
威
信
息
，
组
织
协
调
新
闻
媒
体
开
展
应
急
新
闻
报
道
，
积
极
引
导
舆
论
。

省
发
展
改
革
委

负
责
协
调
省
粮
食
和
储
备
局
落
实
省
级
重
要
物
资
和
应
急
储
备
物
资
动
用
计
划
和
指
令
。

省
公
安
厅

组
织

、
指

导
、

监
督

各
级

公
安

机
关

依
法

查
处

侵
占

、
破

坏
、

盗
窃

、
哄

抢
油

气
输

送
管

道
设

施
、

打
孔

盗
油

等
破
坏
油
气
管
道
的
违
法
犯
罪
行
为
，
维
护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现
场
治
安
秩
序
。

省
财
政
厅

落
实
油
气
管
道
沿
线
各
级
政
府
参
与
油
气
管
道
保
护
的
激
励
政
策
，
调
动
各
级
政
府
保
护
油
气
管
道
的
积
极
性
，

协
调
事
故
应
急
处
置
所
发
生
的
费
用
补
偿
。

省
自
然
资
源
厅

组
织

、
指

导
各

市
（

县
、

区
）

自
然

资
源

部
门

依
法

制
止

和
查

处
油

气
管

道
保

护
范

围
以

及
安

全
距

离
内

非
法

占
用
土
地
的
行
为
。

省
生
态
环
境
厅

负
责
油
气
管
道
重
大
污
染
事
件
的
现
场
环
境
监
测
工
作
，
协
助
当
地
政
府
做
好
环
境
污
染
善
后
处
置
工
作
。

省
住
建
厅

严
格

油
气

管
道

周
边

房
建

市
政

施
工

项
目

日
常

监
督

管
理

及
违

法
施

工
行

为
查

处
，

依
法

查
处

已
取

得
建

设
工

程
规
划
许
可
但
未
办
理
建
筑
工
程
施
工
许
可
手
续
擅
自
施
工
的
违
法
行
为
。

省
交
通
厅

负
责

组
织

协
调

解
决

公
路

建
设

项
目

与
油

气
管

道
建

设
和

安
全

运
行

相
关

的
重

大
问

题
；

为
应

急
救

援
车

辆
提

供
绿
色
通
道
。

— 15 —



指
挥
机
构

职
务

职
责

省
水
利
厅

组
织

或
参

与
协

调
解

决
水

利
工

程
建

设
与

油
气

管
道

建
设

和
安

全
运

行
相

关
的

重
大

问
题

。
配

合
当

地
政

府
查

处
并
协
调
解
决
河
道
采
砂
对
油
气
管
道
造
成
的
安
全
隐
患
，
制
止
或
取
缔
违
反
防
洪
法
规
定
的
油
气
管
道
工
程
。

省
卫
健
委

负
责

组
织

督
导

事
发

地
卫

生
健

康
部

门
，

协
调

调
派

专
家

团
队

，
开

展
事

故
伤

病
员

救
治

和
相

关
人

员
医

疗
卫

生
保
障
。

省
应
急
厅

负
责

油
气

管
道

安
全

生
产

的
综

合
监

督
管

理
工

作
，

负
责

油
气

管
道

工
程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与
管

道
主

体
工

程
同
时
设
计
、
同
时
施
工
、
同
时
投
入
使
用
的
审
查
，
参
与
事
故
应
急
救
援
。

省
国
资
委

督
促
相
关
省
属
企
业
加
强
油
气
管
道
保
护
工
作
，
落
实
各
项
防
范
措
施
。

省
市
场
监
管
局

负
责
督
促
管
输
企
业
依
法
落
实
监
督
检
验
和
定
期
检
验
法
定
责
任
，
提
供
油
气
管
道
抢
修
保
通
技
术
支
持
。

省
能
源
局

主
管

油
气

管
道

建
设

和
保

护
工

作
，

承
担

指
挥

部
办

公
室

有
关

职
责

；
组

织
开

展
油

气
管

道
建

设
和

保
护

事
故

应
急
演
练
；
协
调
处
理
本
行
政
区
域
油
气
输
送
管
道
保
护
的
重
大
问
题
。

中
国
铁
路
太
原
局

集
团
公
司

组
织
协
调
解
决
辖
区
内
铁
路
建
设
项
目
与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安
全
运
行
相
关
的
重
大
问
题
。

省
消
防
救
援
总
队

负
责
油
气
管
道
建
设
和
保
护
事
故
现
场
的
灭
火
救
援
和
处
置
工
作
。

华
新
燃
气
集
团

落
实

管
道

保
护

主
体

责
任

，
加

强
油

气
管

道
周

边
巡

查
巡

护
，

做
好

监
测

分
析

和
风

险
管

控
；

参
与

制
定

气
源

调
度
方
案
，
向
管
道
气
供
应
受
到
影
响
的
区
域
调
配
气
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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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山
西

省
油

气
管

道
建

设
和

保
护

事
故

分
级

特
别
重
大
事
故

重
大
事
故

较
大
事
故

一
般
事
故

指
造

成
30

人
以

上
死

亡
，

或
者

10
0
人
以
上
重
伤
，
或
者

1
亿
元
以
上
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的
事
故
。

指
造
成

10
人

以
上

30
人

以
下

死

亡
，
或

者
50

人
以
上

10
0
人

以
下

重

伤
，
或

者
50
00

万
元
以

上
1
亿

元
以

下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的
事
故
。

指
造

成
3
人

以
上

10
人

以
下

死

亡
，
或
者

10
以
上

50
人
以
下
重
伤
，

或
者

10
00

万
元

以
上

50
00

万
元

以

下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的
事
故
。

指
造
成

3
人
以
下
死
亡
，
或
者

10

人
以
下
重
伤
，
或
者

10
00

万
元
以
下
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的
事
故
。

上
述
所
称
“以

上
”包

括
本
数
、
“以

下
”不

包
括
本
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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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

省
级

油
气

管
道

建
设

和
保

护
事

故
响

应
条

件

一
级
响
应

二
级
响
应

三
级
响
应

符
合
下
列
条
件
之
一
的
启
动
一
级
响
应
：

（
1）

发
生
重
大
及
以
上
事
故
；

（
2）

造
成
管
道
设
施
损

坏
，
设
计
压

力
4M

Pa

以
上
油
气
管
道
停
输

72
小
时
以
上
；

（
3）

省
指
挥

部
认

为
需

要
启

动
一

级
响

应
的

情
形
。

符
合
下
列
条
件
之
一
的
启
动
二
级
响
应
：

（
1）

发
生
较
大
事
故
；

（
2）

造
成
管
道
设
施
损
坏

，
设
计
压
力

4M
Pa

以
上
油
气
管
道
停
输

24
小
时
以
上
，
72

小
时
以
下
；

（
3）

省
指
挥

部
办

公
室

认
为

需
要

启
动

二
级

响
应
的
情
形
。

符
合
下
列
条
件
之
一
的
启
动
三
级
响
应
：

（
1）

发
生
一
般
事
故
；

（
2）

造
成
管
道
设
施
损
坏

，
设
计
压
力

4M
Pa

以
上
油
气
管
道
泄
漏
、
停
输

24
小
时
以
下
；

（
3）

省
指
挥

部
办

公
室

认
为

需
要

启
动

三
级

响
应
的
情
形
。

上
述
所
称
“以

上
”包

括
本
数
、
“以

下
”不

包
括
本
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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